
校园建设项目政府采购采购人代表遴选及
推荐办法

（2024 年 3 月 18 日处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东北林业大学采购与招标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

198 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建设项目依据东北林业大

学采购与招标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第三十二条选派采购

人代表，采购人代表作为评标委员会或采购小组（竞争性谈

判小组、询价小组或磋商小组的统称）成员之一，需按规定

履行评标委员会或采购小组的职责和义务，并承担相关法律

责任，选派时应当遵循如下原则及程序：

（一）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的采购人代表参照《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 号）相关规定

接受监督，在评审活动中不得获取评审劳务报酬；

（二）采购人代表由项目使用单位或相关职能部门负责

遴选并自愿推荐，原则上应为我校在编工作人员，人数不得

多于该项目评标委员会或采购小组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三）开标前，采购人代表凭推荐单位的《采购人代表

推荐函》进入学校采购项目的评标委员会或采购小组参与评

审；参与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时，采购人代表还需获得采购与



招标管理中心出具的《采购人代表授权委托函》进入政府采

购评标委员会或采购小组参与评审；存在法定回避情形的必

须回避，推荐函连同采购文件一并存档；

（四）参与评审活动的采购人代表应当具备一定的评审

能力、熟悉采购文件或采购需求，能够客观公正的行使评审

权利，评审时不得有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发生，采

购人代表接受采购与招标管理中心、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供

应商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共同监督，对于违反评审纪律或相

关规定的采购人代表将被列入“黑名单”永不采用，同时，

对于推荐单位提出黄牌警告，取消当年余下推荐资格，各自

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章 遴选与推荐

第三条 采购人代表资格通过个人自愿申报及单位推

荐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填写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建设专家库专

家申请表，经校园建设处处长办公会审核确定，并进入采购

人代表资格专家库。

第四条 推荐人选由主责科室与分管处领导研究并经

处长审批确定。

第五条 推荐人数结合招标文件确定的评审专家数量

确定。确定时间为开标前一天。

第三章 附则



第六条 本办法未规定的或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

条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校园建设处处长办公会会

议决定。

第八条 本办法由校园建设处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建设专家库专家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最高学历 所学专业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

时 间

现任职务
最高职称

及专业

现从事专业 联系手机 电子邮箱

申报专业 1 申报专业 2

主要工作简历：

主要工作业绩、成果及获奖情况：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东北林业大学意见：

确认专业 1：

确认专业 2：

年 月 日

注：本表需本人签字，单位签属意见并加盖公章。表后请附（1）学历学位证书和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复印件或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证明材料；（2）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条件：具有中级专业技术

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熟悉行业技术、专业相关标准、规范；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客观地履行职责；身体健康，能够

承担评审工作。


